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与房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开场发言

（只有中文） 

2013年 3月 26日（星期二）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财经事

务委员会与房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开场发言： 

 

主席： 

 

  刚才张（炳良）局长已概述物业市场的整体情况，以及推出新一轮应付楼市

过热措施的政策背景。接下来我会讲述外围经济和利率走势对物业市场带来的风

险，以及当局推出新一轮的楼市需求管理措施。 

 

  目前，外围经济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先进经济体维持低速增长的格局，而欧

债危机和美国财政状况仍未明朗，将继续拖累香港的出口以至整体经济表现。今

年全年香港经济增长预测为 1.5-3.5%，仍低于趋势增长。但在低利率、资金泛滥

及楼宇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楼市在今年初再趋炽热，与本地经济基调背道而驰。 

 

  美国于去年九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日本最近又宣布会推行大胆的货

币政策去刺激经济，相信全球流动资金泛滥及利率低企的情况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假如美国经济复苏进度较预期好，加息周期就可能在二零一五年之前开始。

我们必须留意息口可能提早掉头上升对楼市的影响和风险，及早作好准备。 

 

  尽管我们在去年十月加强额外印花税，并引入买家印花税，但在低息环境和

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市场普遍缺乏危机感，忽略了楼价已严重与购买力及本港的

经济情况脱节。住宅物业价格升势经短暂放缓后，住宅物业市场在二零一三年年

初再次出现亢奋的迹象，而非住宅物业市场也出现过热的情况，零售铺位、写字

楼及分层工厂大厦都交投畅旺，价格在二零一二年不断攀升。 

 

  物业市场显然已进一步偏离经济基调，而楼市的泡沫风险也日益加剧。因此，

在楼市供求回复至较平衡的水平前，当局认为有必要推出进一步的需求管理措施，

以免楼市持续升温，最终危害本港整体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 

 

  我们希望藉这一轮的措施，即建议把住宅物业和非住宅物业交易的从价印

花税税率大致增加一倍，同时提前征收非住宅物业交易从价印花税的时间，是为

了进一步减少本地对住宅物业和非住宅物业的需求，并防止住宅物业市场的投机

或投资活动转移至非住宅物业市场。 

 



  然而，为优先照顾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住屋需要，按照我们现时的建议，只要

有关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买家在购买住宅物业当日并没有拥有香港其他住宅物业，

便可获豁免按调整后的税率，即只需按原有的税率缴税。 

 

  在政府推出先后两轮的需求管理措施后，我们留意到近期楼市稳定和冷却下

来，可见各项措施初见成效，但我们绝对不会松懈，会继续密切注意市况的发展，

有需要时会采取一切应对措施，以维护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为尽快落实这一轮的措施，我们将于四月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并会与立法会

充分配合，以加快审议的工作。 

 

  最后，我希望藉此机会回应一下立法会法案委员会近日就买家印花税草案的

讨论。我知悉个别议员提出，当局应豁免股东全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在购买

住宅物业时缴交买家印花税。 

 

  我想重申一点，就是引入买家印花税的政策目标是在短期内住宅供应紧张的

情况下，从管理需求手，透过增加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包括公司）的住宅物业

交易成本，以达致优先照顾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业需求。因此，为了体现我们的

政策理念，我们需要把公司纳入新的规管范围。 

 

  此外，在法律上，「公司」是一实体，独立于其股东或董事。一直以来，在香

港的法律框架之下，我们只会区分本地成立的公司或境外成立的公司，而不会以

公司的股东或董事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作为分野。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这方

面的原则。事实上，为秉承这方面的原则，根据我们现时的建议，在审视香港永

久性居民是否香港任何其他住宅物业的实益拥有人，以判别可否获得豁免缴付双

倍印花税时，我们亦不会把香港永久性居民透过公司所持有的住宅物业计算在内。 

 

  基于上述的政策和法律原则方面的考虑，我们并不认同公司的住宅物业交易

应获任何形式的豁免。 

 

  多谢主席。 

 

 

完 


